附件4：

项目单位部门采购工作流程（2025年版）
	序号
	业务流程
	业务主体
	主要业务内容

	1
	申报采购申请
	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根据本单位办公、教学、科研需要向主管部门或学校提出申请。

	2
	审核预算
	计划财务处
	学校计划财务处审核预算，无预算的驳回。

	3
	预算评审
	项目单位

审计处
	预算达到5万元的工程、达到10万元（科研项目15万元）的货物和服务类项目，未达到赤峰市本级限额标准（80万元）的，计财处转审计处评审预算。

	4
	采购方式
	项目单位
	1.项目单位部门集中询价项目：预算评审后预算5万元以上（科研项目8万元）但未达到学校集中采购限额标准（科研18万元，其他15万元）的非政府采购项目。
2.项目单位自采项目：预算未达到5万元（科研项目8万元）的非政府采购项目。

	5
	项目采购实施
	项目单位、科研项目负责人、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1.项目单位部门集中询价项目：项目单位实施部门集中询价采购，项目单位编制询价文件，经项目单位经办人、负责人、学校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业务科室、购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在学校政府采购专栏发布询价公告，项目单位、主管部门派员组成询价小组实施询价采购、出具采购活动记录；项目单位依据采购活动记录编制成交结果公告报学校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学校政府采购专栏发布，公示期满如无异议项目单位向中标（成交）供应商发出中标通知书。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项目单位负责在供应商报名时要求其出具“天眼查”或“企查查”生成的报告（查关联单位）。此类项目在学校软硬件条件具备后实行网上竞价方式实施全流程线上采购。
2.项目单位自采项目：（1）预算金额3-5万元（科研5-8万元）由项目单位或科研项目负责人自行组织询价采购，不需发公告。询价材料：询价（报价）单（不少于3家）、采购活动记录；项目单位负责审查“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供应商报价同时出具“天眼查”或“企查查”生成的报告（2）预算金额不足3万元（科研5万元）的，项目单位自采。金额达到赤峰学院固定资产数额标准，属项目单位自采范围的办公、教学、科研设备，项目单位（科研项目负责人）自行在国内电商平台采购，办公设备采购严格执行赤峰学院通用资产配置标准。



	6
	签订合同
	项目单位、
科研项目负责人
	项目单位部门集中采购项目：须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30日内签订采购合同。未达到5万元（科研项目8万元）的项目单位自采项目：1、即时结清的项目无需签订合同。2、存在纠纷争议风险的项目：会议培训服务、委托服务业务、外出租赁交通工具、设备短期租赁业务、房屋租赁、修缮工程、购买保险等需签订合同。

	7
	接货、验收、资产入库等
	项目单位、科研项目负责人、主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审计部门
	货物类项目：项目单位、科研项目负责人接收初验货物出具验收报告，属资产类的报资产管理部门复核验收、签署验收意见、办理入库出库；

工程类项目：项目单位、归口管理部门、使用单位验收、出具验收报告。按照学校审计部门规定报送评审材料，学校审计部门进行结算评审并出具结算评审意见。
服务类项目：原则上由项目单位、归口管理部门、被服务单位或人员代表验收、出具验收报告。

	8
	采购档案
	项目单位、
科研项目负责人

档案归口管理部门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学校各项目单位应对采购形成的采购文件收集、整理、妥善保存，不得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已办结项目的采购文件资料在办理合同款支付前及时建档，纸质原件（全流程线上采购的为电子档案）档案项目单位按照赤峰学院档案管理办法规定送交档案室归档。采购文件的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15年。项目单位在12月15日前向学校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本单位年度集中采购项目台账（统计表）。



	9
	支付
	项目单位、
科研项目负责人

计划财务处

审计处
	项目单位、科研项目负责人（工程类项目审计处结算评审后）到学校财务部门办理合同款支付。


注：自治区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预算评审后预算金额未达到 15万元（科研18万元）的货物、工程、服务项目按此流程办理。
自治区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所列项目不包括高校、科研机构所采购的科研仪器设备。高校、科研机构所采购科研仪器设备，如按照集中采购目录规则无法满足采购需求的，可以突破集中采购目录规则进行采购，但仅限用于科研的仪器设备，不包括高校、科研机构普通办公设备。
